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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大埔專上學生同盟關於「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 

 本會留意到特區政府今年 7 月推出「政制發展綠皮書」，正就香港政制發展

特別是「兩個普選」的時間表、路線路和產生辦法進行諮詢。由於有關題目關係

到香港的前途和港人的福祉，影響關鍵，本會早於 2004 年 10 月向當時的「政制

發展諮詢小組」提交了書面意見。今次再撰這份意見書，希望特區政府參考。 

 

一．2022 年以後實現全面普選及其理據 

  

 就政制發展步伐而言，我們認為基本法己確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員最

終達至由「普選」產生。在這個最終目標下，我們認為必須依從基本法賦予香港

政制發展的準則，即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考慮

周詳，按部就班，在肯定中央政府擁有對香港政制主導權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

前提下，追求實現優質穩妥的全面民主。這需要充足的時間作好各種條件和制度

上的準備，亦有賴於中央政府的支持以及香港各界的共識。 

 

 從世界各地實踐民主的經驗來看，優質穩妥的民主，普遍建基於各種社會條

件的成熟，主要包括良好的經濟環境、公民和國民意識、較強的社會共識，以及

政黨的政策水平等。然而，我們觀察到，香港社會各界對何時實現「兩個普選」

仍存有很大分歧。不同團體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場，提出的千差萬別的普選方案。

特別是部分政黨提出的方案和口號，其選舉意味往往多於現實意義，投機冒進的

成份甚濃，可見政黨和政治人物質素明顯存在局限。 

 

 另一方面，許多商界人士仍憂慮貿然普選，會使福利主義政策抬頭。儘管現

時香港經濟已走出低谷，經濟較過往幾年有所改善，但香港的經濟轉型尚未解

決，而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正在激化階層矛盾，一旦過急全面普選，這些社會矛

盾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作挑動對立，從而嬴取選票的手段。 

 

  何況，香港市民的國民意識仍有待加強，很多人對民主意涵的認識仍相當貧

乏，甚至分不清民主與自由的差異；同時，香港市民對待中央政府的憲制地位以

及中央與特區權力關係的認識，與事實仍有較大落差。在這樣的情況下，過急推

行普選，也難免令人擔憂台灣式的混亂政局和選舉文化會蔓延香江。 

 

 



 明顯地，香港的實際情況尚未具備穩妥實現全面民主的條件。而且，上述的

不足之處，顯然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徹底解決。我們十分憂慮，一旦貿然在短期

內追求形式化的普選，香港社會將面對很大的制度風險，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港

人的長遠利益構成威脅。何況，中央政府對港方針既保證了「一國兩制」的五十

年不變，亦保證了最終實現「兩個普選」的發展目標，我們認為從香港的繁榮穩

定和長遠利益出發，沒有必要在五十年的頭十年至二十年內急於求成，為了提前

實現目標，而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因此，我們鄭重認為以 2022 年（也就是回歸後「五十年不變」的中間）為

劃線，在此以後實現「兩個普選」，完成《基本法》規定的最終安排，並利用今

後約「十五年」時間，按部就班，漸進過渡，逐步累積普選條件，以及解決有礙

穩妥普選的障礙，讓香港社會和最廣大市民，有充足的時間做好心理上、制度上、

經濟上以及人材上的準備，從「一國兩制」的反覆實踐和摸索中積累更多經驗，

為實現高質、完善、穩妥的民主，凝聚中央以及香港各界之間的共識。這樣，比

起驟然實現形式上的普選，更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應當指出，上述的「十五年」還包含配合國家整體戰略目標的深層意義。眾

所周知，未來二十年是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中央政府正致力維護國內的穩定

氣氛和國際的和平環境，避免不必要的爭端，聚精會神，搞好建設，以實現「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有責任配合國家的重大

戰略部署。由於香港在國際上的處境敏感，為免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因為政制的

爭拗、動蕩，構成對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壓力，再用十至十五年時間，分階段消

化香港內部以及港人與中央之間在認識上的分歧，更有利體現香港與國家主體之

間的更緊密關係和現實利益。 

 

二．行政長官普選須按照基本法規定進行 

 

  對於行政長官邁向普選的產生辦法，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列明：「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我們認為，行政長官最終普選的產生辦法，必須依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言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而普選模式也應符合國

際公認民主選舉「普及而平等」的標準。因為，我們之所以認為行政長官的普選

步伐必須循序漸進、按部就班，就是為了最終發展出高質、完善、穩妥的民主，

而且，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還有對台示範、促進國家統一的使命，也是解決歷

史遺留問題及中央地方關係的一種典範模式，因此香港「兩個普選」最終的普選

模式必須做到合符法律規定、合符國際標準、合符市民期望，做到垂範的作用。 



 

三．立法會普選可保留功能界別制度 

 

 有關立法會普選模式，我們認為應保留和完善功能界別制度，將功能界別發

展成普選的一部分，以更好地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 

 

 我們留意到，社會上有意見認為保留功能組別有礙發展民主，將功能組別的

存在與普選對立起來，將普選與分區直選理所當然地劃上等號，主張要盡快取消

功能組別，或起碼循序漸減，使立法會議席的產生辦法逐步向地區直選傾斜，直

至功能組別選舉最終消失為止。我們對這種主張有保留。 

 

 首先，普選並不當然等同直接選舉。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它屬於普選，但

以各州的選舉人票決定選舉結果，明顯又是間接選舉的安排。其次，即使將普選

理解成直接選舉，分區直選亦不一定是直接選舉的唯一方式，以職業或階層作為

劃分，未嘗不是一種選擇。基本法第 68 條雖然規定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

的方式產生，但並沒有為普選的方式定下明確界限，更沒有指明普選一定要以分

區直選的方式進行。因此，有必要指出，只要在功能組別所涵蓋的範圍以及對各

個界別的議席數目作出相適調整，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保留功能組別並不

一定抵觸普選意義，更不能將之理解成發展民主的障礙。 

 

 我們認為基本法的設計，有「均衡參與」的原意在內，正如中央政府過往亦

一再重申她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原則之一，是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我們

認為立法會中存在功能組別的設計，是香港特區政制能夠體現「均衡參與」、「兼

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一個重要部分。至於功能組別存在的許多優點，保留功能

組別對保持社會各界利益的平衡起著積極的作用，過往曾有非常多的論述，在此

不贅。 

 

 我們認為在今後的立法會議席安排中，應保留分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比

例不變、各佔一半的格局，並將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發展至與普選相適。至於如

何將功能界別發展成普選的一部份，我們建議在今後的改制中，逐步實現功能組

別按職業分類過渡，直至最終所有合資格選民都能被劃分到其中一個界別。這

樣，每名選民都擁有「兩票」，立法會的選舉以後將分成兩個部分，即「分區直

選」與「分類直選」，各佔一半議席。當然，各個界別的議席人數亦應就界別的

重要性和選民人數作出與制度原意相適應的調整，並且可隨時日的推移而有所增

減。 

 

 這樣，立法會的表決程序將可較大規模保留現有的分組表決的形式，令議案

和決議都較能反映和照顧到社會上各界別和階層的利益，體現香港政制「均衡參

與」、「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制度特色。 



 

大埔專上學生同盟謹啟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